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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案 惊 奇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不动产租赁合同纠纷典型案例，涉及加价电费的退
还、长租公寓运营商与业主之间法律关系的区分标准等多种常见的不动产租赁合同纠纷。

不动产租赁市场发展关乎国计民生，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近年来，广东法
院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领作用，为减少不动产租赁纠纷、保护民生权益、促进市场经
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新收不动产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1.79万余件，同比下降11.56%，审结案件1.68万余件，同比上升4.79%。

不动产租赁纠纷多 拿起法律武器别犹豫

■陈凤翔绘图

■采写：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陈虹伶 陈捷

背信弃义
●租来的土地被抵押租金还上涨

●有权请求出租人承担违约责任

某实业公司作为出租人将一

块土地出租给了李某，双方签订合

同，李某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

却没想到，这份合同背后藏着一个

“小秘密”。

原来，某实业公司在把土地租

给李某之前，就已经将这块地抵押

了出去，并且没有告知李某实情。

合同履行中，某实业公司没能按时

还钱，抵押权人决定行使抵押权，把

土地收走，并转手给了新的受让人。

受让人接手后，要求月租金提

高 2 万元，这对李某来说无疑是晴

天霹雳。他算了算账，前期的投入

还没回本呢，而且土地上还有多名

租客，万一违约，损失可就大了。无

奈之下，李某只好答应了受让人的

要求。

于是，李某一纸诉状将某实业

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支付违约金 10
万元，并赔偿剩余租赁期限内的租

金差额损失。

地点：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认为，某实业公司在缔约阶

段 未 如 实 告 知 李 某 租 赁 土 地 的

抵押情况，在双方的租赁合同因

抵押权实现而解除的情况下，李

某 有 权 请 求 某 实 业 公 司 承 担 违

约责任。

李某因抵押权实现而遭受的直

接损失，主要体现为多付租金，而合

同约定的违约金低于李某的损失，

故综合考虑某实业公司的违约程

度、剩余租赁期限比例等因素，对李

某合理期限内的租金差额损失予以

支持，并判令某实业公司向李某支

付违约金。

典型意义：抵押在先，租赁在

后，是“买卖不破租赁”的例外规

则。在该情形下，因抵押权实现而

导致租赁物发生所有权变动的，租

赁合同解除。

在本案出租人违约导致租赁合

同解除的情况下，承租人积极实施

替代交易，维护下一手租赁交易的

稳定。本案对承租人及时止损、减

少矛盾冲突的做法予以肯定，引入

替代交易规则计算守约方的可得利

益损失。

本案对引导合理维权、减少纠

纷诉讼、促进租赁物的有效利用以

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地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结果：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

为，出租人按1.35元/度的标准计收电费

的行为，违反了我国电力法中“任何单位

不得超越电价管理权限制定电价”的强

制性规定，该行为无效。

出租人虽辩称电费中包含“供电设

备的折旧损耗、公共设施用电损耗和物

业费”，但未能明确损耗、折旧具体金额

并举证，将物业费纳入电费的行为亦有

违电力法“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

中加收其他费用”的强制性规定。

综上，出租人应退还高于国家电价

标准收取的电费。

典型意义：电力是人民群众日常

生活的必需品，电价关乎国家宏观政

策的执行，故电价规定属于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

租赁合同中约定高于国家电价标准

收取电费的条款，以及合同履行中出租

人高于国家电价标准收取电费的行为，

均有违电力法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

的民事法律行为。

本案对超过国家电价标准收取电

费的行为给予否定性的评价，明确承租

人可以请求出租人返还多收电费的裁

判规则，对确保国家政令通畅，将电价

红利传导至终端用户，让现代化建设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社会大众具有指导

意义。

巧取豪夺
●承租商铺被多收67万余元电费

●法院判违法收取部分应予退还

李某买了套房，是房子的所有权

人。由于工作繁忙，他决定将房子交由

一家物业公司打理，希望帮自己找到合

适的租客。

于是，李某与物业签订了《房屋租

赁管理服务合同》，也出具了《业主授权

书》，载明由物业公司为房屋提供租赁

管理服务。

不久后，正在找房子的租客徐某

想要租房，物业随即向他展示了李

某的《业主授权书》，让徐某放心地

与他们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徐某

满心欢喜地搬进了新家，还依约支

付了好几个月的房租，准备在这里

安心生活。

然而，李某迟迟不见物业公司给付

的租金到账，很是着急，于是诉请徐某

腾退房屋，并按某物业公司拖欠的租金

数额把租金缴清。

有苦难言
●委托运营商出租房屋被欠租

●业主无权要求租客腾退房屋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结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

认为，李某委托某物业公司出租管理其

房屋，某物业公司在向徐某披露上述代

理关系后，以公司名义与徐某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该合同直接约束李某和徐某，

某物业公司收取租金的行为，对李某发

生效力。

徐某在已足额支付租金的租赁期

限内，对租赁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权。李

某无权请求徐某腾退房屋并重复支付

租金。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

息诉。

典型意义：长租公寓运营商对房屋

的控制管理权可能基于业主的委托，也

可能基于与业主的租赁合同。

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下，各方的

权利义务不同：如运营商与业主之间

为委托合同关系，且运营商在与承租

人订立合同时披露了该代理关系，则

运营商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直

接约束业主与承租人；如运营商与业

主之间为租赁合同关系，运营商又将

房屋转租给次承租人，则根据合同相

对性，转租合同仅约束运营商和次承

租人。

本案以运营商是否持有并披露业主

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作为二者的区分标

准，确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的认定规则，对

于指引人民群众审慎缔约、理性维权，维

护租赁市场秩序，促进租赁住房行业良

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某发展公司作为承租人租下了

某市场公司的一间商铺。

两家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

同，里面详细规定了一条：商铺里

用的水电费，得按照商业用途的价

格来算，而且这笔钱得由发展公司

支付。

随着发展公司努力经营，生意

越做越红火，用电量也水涨船高。

这时候，市场公司拿着账单来了，

上面写着电费每度 1.35元，总共要

收 取 发 展 公 司 128 万 多 元 的 电

费。面对巨额账单，发展公司想着

既然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也就乖

乖交了钱。

然而，供电部门根据公司使用

分表的电量，按工商业电价标准一

算，这期间的电费实际上只有 61万

余元。于是发展公司起诉请求某市

场公司返还多收电费67万余元。


